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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０７

号核准，云南

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驰宏锌锗”）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股权登记日，

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总股本

１

，

３１０

，

０９５

，

７４９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发行人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Ｔ＋５

日）结束。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０２８

，

７２４

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

计，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次配股公

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类别 股东认购合计 占可配售股份总数比例

有效认购股份

（

股

）

３５７

，

４６５

，

１４１ ９０．９５％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

（

人民币元

）

３

，

５６７

，

５０２

，

１０７．１８ －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驰宏锌锗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０２８

，

７２４

股。 本

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由财富里昂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本次驰宏锌锗原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

９．９８

元的价格，以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

取整。

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Ｔ

日）收市，驰宏锌锗股东持股总量为

１

，

３１０

，

０９５

，

７４９

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５

日）收市，驰宏锌锗配股有效认购数量为

３５７

，

４６５

，

１４１

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５６７

，

５０２

，

１０７．１８

元，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３９３

，

０２８

，

７２４

股的

９０．９５％

，超过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

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认配率下限，同时驰宏锌锗控股股东云南冶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全额认购其可配股数

２０２

，

９６０

，

４３１

股，故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２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配股除权与上市

本公告见报当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７

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日），本

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

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英

办公地址：云南省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黎文刚、刘琴

电话：

０８７４－８９６６６９８

、

０８７４－８９７９５７９

传真：

０８７４－８９６６６９９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浩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联系人：郭永洁 伍俊杰 郑浩然 卢菁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８１８２８１

特此公告

发行人: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3-035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目前的总股本为

9,878.88

万股，由于公司

于

2013

年

2

月

1

日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

1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爱

花、韦利华、严娜分别获授公司限制性股票

90,000

股、

65,000

股和

2,000

股，现激励对象张爱

花、韦利华、严娜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

订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该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57,000

股，

回购价格

9.2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9,878.88

万股变更为

9,863.18

万

股，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目前减资程序尚未完成，公司将于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完成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宜， 该部分回购注销的股份不

参加

2012

年度利润分配。

2013

年

4

月

12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

、鉴于公司目前总股本规模较小，为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同时考虑到公司未来发展需要

及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 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以回购注销完成后的总股本

9,863.1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人

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9,863.1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9,726.36

万股。

2

、 本人承诺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时投赞成

票，并保证深圳德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在接到顾永德先生提交的上述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后，董事皮远军、秦传君、康伟、丁宝玉，独立董事张新明、施伟力对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占公

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经讨论研究，

6

名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

生提议的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

的流动性，有利于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该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合理。

在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

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时备案，同时告知其履行保密义务和禁止内幕交

易行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的提议， 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和

2012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和董事会审议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将在

2013

年

4

月

23

日公告，请

投资者届时关注。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1636�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13-039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９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６９３

，

７６３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共

计派发股利

６９

，

３７６

，

３００．００

元。

１

、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公司先按

５％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后进行发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５

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公司股票时，所转让的股票持股期限在

１

年

以内（含

１

年）的，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

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率为：相关持

股期限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

的持有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实际税率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实际税率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率为

５％

。

２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的现金红利，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

１０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

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

定，机构投资者（不含

ＱＦＩＩ

）及法人投资者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税款，每

１０

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俞其兵、股权激励人员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股东建银国际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３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４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点：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罗美玲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６－５６９９６６０

传真：

０５９６－５６９９６６０

联系地址：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西埔镇环岛路

８

号

＠

邮政编码：

３６３４０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

*

ST中基 公告编号:2013-020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

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

票已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目前

,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咨询论证阶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

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争取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

*

ST中基 公告编号:2013-021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副上升

□

同向大副下降

2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５

，

５００

万元 亏损

８

，

５５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

元

／

股

－０．１８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

2012

年番茄酱生产成本较高

,

销售价格上升缓慢

,

导致公司

2013

年一季度净利润

为负值。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2013

年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3

年一季度报告为准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0981� � � �证券简称:银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6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公

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发布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１３２

号银亿外滩大厦

６

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审议公司《关于处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的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内容。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股票， 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

加网络股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１３２

号银亿外滩大厦

５１３

室。

（四）登记手续：

１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２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３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请注明“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收。

四、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方式

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均有权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

以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一）现场投票方式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股票帐户卡、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网络投票方式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８１

；投票简称：银亿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具体如下

表所示：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议案一 公司

《

关于处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具

体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 “银亿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９８１

银亿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弃权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９８１

银亿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３

股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四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银亿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笛鸣先生、赵姝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２２０６３６

、（

０５７４

）

８７６５３６８７

传 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６０８４３

、（

０５７４

）

８７６５３６８９

（请注明“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收”）

通讯地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１３２

号银亿外滩大厦

５１３

房

邮编：

３１５０２０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35� � �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5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７

，

６３３

，

３８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

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００００

元，权

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一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５１

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７５

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６０

米林县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０＊＊＊＊＊２７７

黄启均

５ ００＊＊＊＊＊３５３

关锡源

６ ０１＊＊＊＊＊３７９

黄文枝

７ ０１＊＊＊＊＊５１５

邓新华

８ ０１＊＊＊＊＊３５１

李家康

９ ０１＊＊＊＊＊８７４

潘权枝

１０ ０１＊＊＊＊＊１１７

杨建辉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１

号

咨询人：吴刚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

转

８６１１

、

８６１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

转

８６１３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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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2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６

，

０１６

，

２２９

，

０４１．３５ １２

，

８４１

，

６０５

，

０２５．４８ ２４．７２

营业利润

２６

，

６８８

，

６５１．３３ ８４４

，

５５９

，

９２９．１７ －９６．８４

利润总额

５６

，

６４２

，

５２４．２１ ８０５

，

２８０

，

４９１．７８ －９２．９７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１０９

，

３５９．９２ ７０３

，

５７６

，

７９６．６１ －９４．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５３ ０．７７５７ －９４．１６

加权评价净资产收益率

０．７９％ １４．２４％

下降

１３．４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２

，

５５４

，

５９２

，

１７７．８２ １６

，

５４５

，

２６７

，

０１３．５０ ３６．３２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

，

１１０

，

８４８

，

１４７．９７ ５

，

２３６

，

２９２

，

９６０．７１ －２．４０

股本

９０６

，

５２０

，

３９１ ９０６

，

５２０

，

３９１ ０．０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５．６３８ ５．７７６ －２．４０

注

:

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96.84%,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92.97%,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94.16%,

主要原因是受欧债危机持续、国内经济减速等因素影

响

,

国内外锡价先涨后跌

,

均价比

2011

年同期有较大跌幅

,

并引致公司锡等主要产品销售均价不

同程度地下降。 另一方面

,

受自产锡原料成本中的锡矿石资源税同比上调

20

倍、外购原料成本

下降“时滞”等因素影响

,

产品的毛利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此外

,

公司存货等资产受跌价等因

素影响导致本期资产减值损失。

综上所述

,

公司

2012

年净利润大幅下滑主要是有色金属价格下跌、存货减值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发布了《

2012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01),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

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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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3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

１８

，

５００

万元

－ １９

，

５００

万元 盈利

：

４

，

０１５．６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０．２０

元

－ ０．２２

元 盈利

：

０．０４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受国际宏观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减速等影响

,

产品市场需求疲

软

,

导致公司锡等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跌幅

;

2

、成本上升。 公司为保证锡冶炼系统设备的完好和持续正常生产

,

在

1

月份开展例行停产

检修。 受该因素及外购原料成本下降“时滞”等因素影响

,

使公司生产成本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

增幅

;

3

、锡等主要产品毛利大幅下降。 受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和产品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

导致公

司锡等主要产品毛利大幅下降。

4

、存货等资产受跌价等因素影响导致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幅。

综上所述

,

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亏损主要是有色金属价格下跌、成本上升、计提资产减值

损失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2013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

,

以公

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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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０３

，

８５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７００００

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９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４８

陈玉忠

２ ００＊＊＊＊＊５１２

常武明

３ ０１＊＊＊＊＊８７０

陈 军

４ ０１＊＊＊＊＊５６８

赵梅琴

５ ０１＊＊＊＊＊６６８

高玉标

６ ０１＊＊＊＊＊８８９

王 胜

７ ０１＊＊＊＊＊６７１

郏爱军

８ ０１＊＊＊＊＊０３１

廖 兵

９ ０１＊＊＊＊＊７５０

陈玉峰

１０ ０１＊＊＊＊＊０７０

钱红华

１１ ０１＊＊＊＊＊３１５

钱凤娟

１２ ０１＊＊＊＊＊６５９

张 剑

１３ ０１＊＊＊＊＊６１６

谢益民

１４ ０１＊＊＊＊＊７９１

陆建洪

１５ ０１＊＊＊＊＊８１７

王 贤

１６ ０１＊＊＊＊＊９６６

徐 勤

１７ ０１＊＊＊＊＊９７４

褚 伟

１８ ０１＊＊＊＊＊７６７

刘金艳

１９ ０１＊＊＊＊＊５２６

卞忠元

２０ ０１＊＊＊＊＊７４３

周福祥

２１ ０１＊＊＊＊＊４８４

王国忠

２２ ０１＊＊＊＊＊６８５

李宗佩

２３ ０１＊＊＊＊＊１８７

余 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澄杨路

２０

号

咨询联系人：高玉标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６７９７８５２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５８７８８３２６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5日

2013年 4月 15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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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以下简称

"

二

0

九地质大队

"

）通知，

二

0

九地质大队将其持有的公司

8,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5%

）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十里长街支行， 为其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十里长

街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在此之前， 二

0

九地质大队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

5,000,000

股

IPO

前发行限售股

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3.98%

，后经权益分派后变为目前的

13,000,000

股）质押给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为其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二

0

九地质大队共持有公司股份

38,702,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85%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1,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3%

。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4月15日


